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自聘部分工時人員與工讀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為使本校部分工時人員（以下簡稱工讀生）及工讀費用相關作業推行順利，並有效控管工讀費用預算執行及維護工讀生相關權益，自112年10月起本校工讀生聘用及工讀費用相關申請作業程序，請各單位依循下列程序辦理：

1. 申請工讀生工作時數
· 人事室依照當學年度【學生工讀金】預算及當年度法定最低基本工資與時薪計算全校工讀生可用總時數。各單位可依實際需求向人事室申請時數聘用工讀生，惟當學年度總時數請領完畢後，則停止聘用工讀生。
· 申請工作時數程序：
1. 使用單位填妥「單位工讀時數申請表」（含確認單位內剩餘時數）。
2. 將申請表送人事室申請。
3. 人事室審核後通知申請結果。
4. 單位如有足夠時數，即可開始申請聘用工讀生。
· 上述工作時數每次申請以100小時／次為申請單位。
2. 工讀生聘用申請
· 工讀生聘用申請程序：
1. 確認單位內可用時數。
2. 自行尋覓工讀生人選後，填妥「部分工時人員申請表」，並完成申請表各項指定項目。
3. 申請表經聘用工讀生及單位主管簽章後送交人事室辦理。
4. 人事室審核及確認納保與權利義務資訊備齊後，通知單位加保日期始得辦理單位業務。
5. 單位管理人如實紀錄並控管單位內工讀生時數使用情形。
· 填寫部分工時人員申請表時，請特別留意加退保時間、工讀生個人基本資料及單位主管核章是否皆已完成。
· 【重要】單位工讀生管理人須於工讀生聘任前向工讀生充分說明其相關權利義務，為保障工讀生權益及確認資訊揭露，請工讀生於閱讀申請表背面受雇人權益聲明事項後，於檢核欄勾選完成並簽名。（備註：部分工時人員申請表及受雇人權益聲明檢核表請雙面列印。）
·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規定，受雇員工得依個人意願自付提撥至多6%勞工退休金，如工讀生有提撥意願，請一併檢附勞工退休金提撥申請書。
3. 工讀費用核銷
· 單位管理人應於每月月底（即30日）前依據工讀生出勤紀錄表結算，並向受雇工讀生確認當月實際工作時數、受領費用總額及勞保自付費用後簽名確認，於次月1日前送人事室辦理費用核算。
· 人事室完成確認後，連同人事費用印領清冊及支出憑證粘存單會辦會計室後辦理經費撥付，原則每月10日前透過匯款撥匯至工讀生指定帳戶（不核發現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自聘部分工時人員
單位工讀時數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時數
	  100  小時

	前次申請
剩餘時數
	       小時

	申請人
核章
	
	審 核 單 位

	
	
	人事室

□同意申請
生效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不同意申請
原因：

	分機電話
	
	

	申請單位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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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Hlk14653135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自聘部分工時人員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僱用理由
及擔任工作
	

	加保日期
	＿＿年＿＿月＿＿日
	退保日期
	＿＿年＿＿月＿＿日

□退保日期另行通知

	擬用工讀生
基本資料

必填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戶籍
地址
	新申請者必填

	申請人
核章
	
	會 辦 單 位

	
	
	人事室

□薪資依法定最低工資計算
□時薪：_____________元
□依實際工作時數核發工資
□確認權益聲明欄(背面)已簽名
	會計室

□工讀生個人資料
已歸檔留存

	分機電話
	
	
	

	申請單位
主管
	
	
	


一、勞保無法追溯加退保，請於到職日前送達人事室辦理勞保及勞退加保，以免影響權益。     115.1新版
二、本申請表請於單位主管完成簽核後，送人事室辦理。
三、僱用工讀生請檢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影本）－可免重複繳交。
四、部分工時人員如原係領有月退休金(俸)之退休(職)軍公教人員，應主動告知原服務機關或本校。


	揭露項目
	說明

	時數計算
	自到職日起依實際工作時間確實辦理簽到、退（時間須記至「分鐘」），並於每月月底統計出勤總工時後換算以小時為單位計算工資，並由管理人員負責管理。所報時數以不超過投保薪資級距為原則。

	時薪標準
	依當年度勞動部公告最低基本工資或法定時薪標準支付，請詳參最新公告。
例：115年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96元

	勞保費計算
	本校工讀生適用之每月投保薪資級距為11,100元，受僱人應自行負擔「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勞工個人負擔費用。例：115年勞工每月需負擔277元(前述為足月金額；不足月則按日計算)。

	法定提撥6%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

	自主提撥6%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如欲自主提撥退休金，請另提交勞工退休金提撥申請書。

	時數及金額確認
	[bookmark: _Hlk146621321][bookmark: _Hlk146621410][bookmark: _Hlk146621519]每月月底管理人應向受雇人確認實際工作時數、費用總額及勞保自付費用，經簽名後送人事室辦理經費撥付，原則每月10日透過匯款撥匯至指定帳戶（不領受現金）。


[bookmark: _Hlk146701209]受雇人權益聲明欄
上開資訊已獲明確告知。

受雇人簽名:___________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勞工退休金提撥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勞工退休金
提撥情形
	雇主提撥比例：  6.0％

	
	自願提撥比例： 　 　 ％（雇主與自願兩者提撥合計不得超過12％）
本人自願自付提繳，並自　　　年　　　月　　　日起開始提撥。
申請人簽名（含私章）：　　　　　　　　　　　

	人事室審核意見
	1. 依個人意願自願提撥　　　%，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勞動部系統設定自　　　年　　　月　　　日起生效。
2. 依個人意願自願提撥部分係由申請人自行負擔，由投保金額核算負擔金額為新台幣　　　　　元（概算金額，實際仍依帳單金額為主），待收到勞動部計費帳單後循薪酬管理方式列計於帳冊中。


	會計室會辦意見
	

	核准決行
	□陳請院長核准。
□逕送授權代理人核決。


收件日期：　　　　　　　　　　登錄日期：　　　　　　　　　　　　　　　　　　　　　　　　112.10新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115年  月份部分工時人員工讀出勤紀錄表
	工讀生姓名
	

	工讀生連絡電話
	

	工讀生類別
	部分工時人員

	使用單位
	

	使用單位管理人員
	

	日期
	星期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工作內容
	簽章
	管理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數總計
	

	費用總計
	

	勞保個人負擔總計
	

	以上工作時數、費用及勞保個人負擔總計確認無誤。　　工讀生簽章：                 (請加註日期)

	管理人員簽章
(請加註日期)
	
	單位主管簽章
(請加註日期)
	

	※注意事項：
1.每月請領工作酬勞時，請將本出勤紀錄表正本送人事室，以便查核。
2.自到職日起依實際工作時間確實辦理簽到、退（時間須記至「分鐘」），並由管理人員負責管理。
3.本表由人事室保存至少5年，以備勞動部查考。


115.1新版

